
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申请流程图

开始

申请人申请（由于智力问题不能表述意愿的由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或其他委
托人可代为申请），并填写《城镇“三无”人员福利保障申请书》）

镇街（经开区）入户核实，填写《城镇“三无”调查表》

符合 不符合

镇街（经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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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不
符合当
场告知
申请人

需补充材料
重新申请

本人填写《城镇“三无
”人员审批表》

返回镇街（经开区）

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房产证或房屋租赁证明、《残疾证》（精
神、智力残疾四级，其他残疾三级）、入户影像资料、公示
证明、《三无人员调查表》《三无人员审批表》一式三份报

送区民政局进行审核，10日内完成审核

符合 不符合

合格材料，由区民政局根据审核
名单报区财政局申请拨付资金

每季度比对三无人员死亡、
家庭状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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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


